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獎勵學生赴國外修習課程實施要點 
92年12月16日92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
96年3月27日96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通過 

97年3月4日96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 

103年3月4日102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 

115年4月14日114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第三點、第六點、第九點 

一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獎勵學生，擴展學生學習經驗，並加強國際學術

及文化交流，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獎立學生赴國外修習課程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獎助學生赴國外大學校院修習課程，以和本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之學校為原

則。 

三、本校於每年度視經費狀況提供獎學金，補助其出國進修課程所需之部分費用，補助辦

法為: 

(一)每年獎勵 1 名清寒學生，學雜費按全額補助，生活費則按教育部公費留學生月支生活 

費標準予以半額補助，總計以 80 萬元為上限。 

(二)每年獎勵若干名優秀學生，依前往國家生活費標準、前往大學之學術聲譽及個人家庭

狀況核發部分補助款，以每人 20 萬元為上限，不足之部分由學生自行負擔。 

(三) 每年獎勵若干名學生，補助前往國家經濟艙之來回機票 7 折，不足之部分由學生自行

負擔。上述獎勵以一年為限，名額及金額由當年度本校國際事務處公告之。 

四、符合下列資格之本校學生，得申請遴選赴國外修習課程: 

(一)具中華民國國籍。 

(二)本校日間部在學學生，大學部學生必須在本校修業滿一年，研究生至少修業滿一學期。 

(三)在本校就學期間不曾獲得本項獎助者。 

(四)具備所擬前往國家語言能力，赴英語系國家者需具備托福成績或繳附相關國家語言能

力證明。 

大學部學生:須達托福 iBT 57 分以上(相當於舊制 500 分以上)，或 IELTS 5 以上。兩

項成績均需於有效期限內。 

碩博士班學生:須達托福 iBT 87 分以上(相當於舊制 550 分以上)，或 IELTS 6 以上。

兩項成績均需於有效期限內。 

赴非英語系國家者，須提出相關語言證明以供審查。 

(五) 獲就讀系(所)主管推薦。 

(六)優秀學生須符合第一點至第五點資格外，大學部學生於申請日前一學期總成績為全班

前五分之一，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，無懲戒紀錄者。碩、博士班研究生學業成績

平均在八十分以上。 



(七)清寒學生須符合第一點至第六點資格外，請另檢附有效之低收入戶證明者（地方行政

主管機構開立)，或家庭經濟境遇特殊者，能提出相關文件證明。(不得持清寒證明申

請) 

五、申請學生應備妥申請書(含研習計畫書)及相關證明文件，依公告期限送交系(所)初審，合格

者簽請校長核定，必要時得簽請成立遴選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、面試、外語口試的方

式遴選，並依總分高低提出推薦名單陳請校長核定。 

六、通過甄選之學生應於30 天內備齊規定之申請文件，由本校具函向各國外合作學校推薦，經

審核通過後應於 45 天內檢具國外合作學校審核通過之通知、出國相關文件等，向國際

事務處申請核撥獎助學金，就讀系所及各處室應給予必要之輔導及協助。 

七、學生前往國外修習課程，仍應依規定在本校及修習課程學校完成註冊手續，出國期間

有關修習課程、研習計畫等應先徵求本校所屬系(所)主管或指導教授之意見。學生出

國期限、學業、學籍及返校後成績、學分採計等事宜應依據本校「學生出國期間有關

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」規定辨理。 

八、通過甄選之學生如因故無法如期前往國外修習課程，應申請撤銷，已領之獎助學金如

數繳還，並應通知擬前往之國外合作學校。 

九、獲核定補助者，須履行下列義務: 

(一)修習期滿返國後兩個月內，須向國際事務處繳交國外進修詳細報告書乙份並辦理經費

報銷手續。 

(二)返國後需參加國際事務處指定之研究成果發表會及相關服務。  

(三)獲補助者若未履行前述之規範義務，需退還全部補助費用。 

十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有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 

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國際事務處， 

於 115 年 4 月 14 日 114 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， 

115 年 4 月 20 日校長核准， 

115 年 4 月 30 日公告。 


